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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活水换热站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关于换热功率不⼤于200 kW的⽆菌活⽔换热站建设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系统构造、

设计、材料、安装、试运行、调试及竣工验收、运⾏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壁挂式和嵌⼊式的⽆菌活⽔换热站（以下简称：换热站）的制造、安装与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555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规范

BS 6920 与水质的影响有关的人类消费用触水非金属产品的适应性规范

CJ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T 521 生活热水水质标准

NSF 61 Drinking Water System Components – Health Effec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活饮⽤⽔ drinking water

供⼈⽣活的饮⽔和⽤⽔。

3.2

集中式供⽔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源集中取⽔，通过输配⽔管⽹送到⽤户或者公共取⽔点的供⽔⽅式。

3.3

⼩型集中式供⽔ small 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设计⽇供⽔量在 1 000 m
3
以下或供⽔⼈⼜在 1万⼈以下的集中式供⽔。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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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供⽔ decentralized water supply

⽤户直接从⽔源取⽔，未经任何处理或仅有简易设施处理的供⽔⽅式。

3.5

出⼚⽔ finished water

集中式供⽔单位完成处理⼯艺流程后即将进⼊输配⽔管⽹的⽔。

3.6

末梢⽔ tap water

出⼚⽔经输配⽔管⽹输送⾄⽤户⽔龙头的⽔。

3.7

常规指标 regular indices

反映⽣活饮⽤⽔⽔质基本状况的指标。

3.8

扩展指标 expanded indices

反映地区⽣活饮⽤⽔⽔质特征及在⼀定时间内或特殊情况下⽔质状况的指标。

3.9

异养菌 heterotrophic plate count , IIPC

所有能利⽤有机营养物质⽀持其⽣长和繁殖的细菌。

3.10

嗜肺军团菌 legionella pneumophila

引发呼吸道疾病的需氧⾰兰⽒阴性杆菌的⼀种病菌。

3.11

稳定指数 ryznar stability index

判别⽔质稳定性的指标，是由雷纳兹（Ryznar）在⼤量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半经验性指数。

3.12

⽣活热⽔ domestic hot water

供⼈沐浴盥洗⽤热⽔。

3.13

热源侧 heat source side

输⼊热量⼀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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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使⽤侧 use side

输出热量⼀侧。

3.15

⽆菌 sterile

⽣活⽤⽔符合 GB 5749 微⽣物指标限制的要求，定义为⽆菌。

3.16

活⽔ running water

⾮容积式供⽔系统，通过板式换热装置进⾏能量转换，减少管道内停滞⽔的体积，避免微⽣物滋⽣

的热⽔使⽤技术。

3.17

⼀次系统 primary system

热源侧与使⽤侧处于同压流通的⽔路系统应⽤环境，称为⼀次系统。

3.18

⼆次系统 secondary system

热源侧与使⽤侧分别处于不同压不流通的⽔路系统应⽤环境，称为⼆次系统。

4 系统构造

无菌活水换热站的系统构造不局限单一形式，其中热源可采用热泵、壁挂炉、太阳能等不同的单一

或组合热源形式，其中多能源互补系统推荐采用水箱进行去耦处理，系统辅助热水处理设备或阀门根据

系统需求增减。无菌活水换热站设于水箱或其他稳定热源之后，且处于生活水末端应用之前的位置，本

文推荐安装在距离生活水末端不超过3 m处，确保无菌活水的便捷性与舒适性。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的

构造、应用参考图见附录A中图A.1、图A.2。

5 设计

5.1 ⼀般规定

5.1.1 商业与民⽤建筑给⽔系统应满⾜⽣活⽤⽔对⽔质、⽔量、⽔压及安全供⽔的要求。

5.1.2 建筑内滞留⽔体积，正常条件下，设备连接饮⽤⽔和热⽔供应，包含在通常接触净⽔和加热设

备部分的⽔的体积。

5.1.3 ⾦属污染物：当⼀个设备通过两个或多个组成的机构，将每个机构的⾦属污染物等级相加整个

系统产⽣的污染总和超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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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属污染物：当⼀个设备通过两个或多个组成的机构，将每个机构的⾮⾦属污染物等级相加

整个系统产⽣的污染总和超过表 1。

表 1 卫生要求

项⽬ 卫⽣要求

⽣活饮⽤⽔卫⽣标准中规定的项⽬

⾊ 不增加⾊度

浑浊度 增加量≤0.5度

臭和味 ⽆异臭、异味

⾁眼可见物 不产⽣任何⾁眼可见的碎⽚杂物等

pH 不改变pH

铁 ≤0.03 mg/L

锰 ≤0.01 mg/L

铜 ≤0.1 mg/L

锌 ≤0.1 mg/L

挥发酚类（以苯酚计） ≤0.002 mg/L

砷 ≤0.005 mg/L

汞 ≤0.001 mg/L

铬（六价） ≤0.005 mg/L

镉 ≤0.001 mg/L

铅 ≤0.005 mg/L

银 ≤0.005 mg/L

氟化物 ≤0.1 mg/L

硝酸盐（以氮计） ≤2 mg/L

氯仿 ≤6 μg/L

四氯化碳 ≤0.3 μg/L

苯并（a）芘 ≤0.001 μg/L

5.1.5 微⽣物污染：建筑物内滞留⽔的总体积受到温度、停滞时间、流动速度、交换时间、抑制微⽣

物增长因⼦失效等原因导致微⽣物指标限制超过表 2。

表 2 微⽣物指标限制

微⽣物指标

菌落总数/（CFU/mL） ≤100

异养菌数（HPC）/（CFU/mL） ≤500

总⼤肠菌群/（MPN/100 mL或CFU/100 mL） 不得检出

嗜肺军团菌 不得检出 采样量5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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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生活热水水质应符合 CJ/T 521 的卫生要求，其中：

a）⽣活饮⽤⽔原⽔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b）⽣活饮⽤⽔⽔质应符合表 1、表 2的要求。

5.1.7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CJ 94 的要求。

5.1.8 涉⽔部件应符合 GB/T 17219 的要求。

5.2 环境要求

5.2.1 住宅⽣活⽤对定额及⼩时变化系数，可根据住宅类别，建筑标准、卫⽣器具设置标准等应按照

表 3 确定，其用水额定应符合 GB 50555 的要求。

表 3 住宅⽣活⽤对定额及⼩时变化系数

住宅类别 卫⽣器具设置标准

最⾼⽇
⽤⽔定额

[L/（⼈·d）]

平均⽇
⽤⽔定额

[L/（⼈·d）]

最⾼⽇⼩时

变化系数

Kh

普通住宅
有⼤便器、洗脸盆、洗涤盆、洗⾐机、热⽔器和
沐浴设备 130～300 50～200 2.8～2.3

普通住宅
有⼤便器、洗脸盆、洗涤盆、洗⾐机、集中热⽔
供应（或家⽤热⽔机组）和沐浴设备 180～320 60～230 2.5～2.0

别墅
有⼤便器、洗脸盆、洗涤盆、洗⾐机、洒⽔栓、

家⽤热⽔机组和沐浴设备
200～350 70～250 2.3～1.8

5.2.2 ⽣活热⽔的原⽔⽔质应符合现⾏国家标准 GB 5749 的规定。

5.2.3 建筑物内涉⽔部件析出

避免⾦属涉⽔部件接触析出有害物质，尽量降低涉⽔部件与⽔体的接触⾯积。

5.2.4 重⾦属析出量加权平均数计算

对产品涉⽔重⾦属含量的权平均数的计算，可以根据制造商提供的相关信息进⾏，其重金属析出量

应符合 NSF 61 的要求。对于内螺纹的产品，涉⽔表⾯应该包括螺纹部分的 25％。包括所有涉⽔表⾯都

将包含于重⾦属含量加权平均数的计算中。假如重⾦属含量的加权平均数⼤于 0.25％，可以将涉⽔表

⾯的材料更换，使得铅重⾦属量的权平均数⼩于 0.25％。在判定是否产品符合本附件前，需要将重⾦

属含量的加权平均数需要保留两个⼩数点。确认重⾦属含量加权平均数的公式，在计算重⾦属含量加权

平均数时，需要使⽤公式（1）进行计算:

WLC = c=1
n LCc × WSAC

WSAt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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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C——产品重⾦属含量的加权平均数；

LCc——产品重⾦属成分的⽐例；

WSAc——产品部件涉⽔⾯积；

WSAt——产品涉⽔总⾯积；

n——产品中涉⽔部件的个数。

5.2.5 避免⾮⾦属部件析出有害物质，⾮⾦属析出参考 BS 6920 相关规范。

5.3 设计要求

5.3.1 满⾜额定⽤⽔情况下，管路的涉⽔部件总⾯积尽量减少，尽量减少建筑内滞留⽔的体积。

5.3.2 确保 72 h 能够完成全管道⽔体进⾏交换。

5.3.3 流量系数应符合 GB 50015 的要求。

5.3.4 系统不设灭菌消毒设施时，建筑的⽔加热设备出⽔温度应不低于 60 ℃，其他建筑⽔加热设备

出⽔温度应不低于 55 ℃；系统设灭菌消毒设施时⽔加热设备出⽔温度均宜相应降低 5 ℃；配⽔点⽔温

不应低于 45 ℃。

5.3.5 建议使⽤换热站⽅式管理热⽔系统。

5.3.6 普通住宅、⽆集中沐浴设施的办公楼及⽤⽔点分散、⽇⽤⽔量（按 60 ℃计）⼩于 5 m
3
的建筑

宜采⽤局部热⽔供应系统。

5.3.7 热⽔配⽔点保证出⽔温度不低于 45 ℃的时间，居住建筑不应⼤于 15 s，公共建筑不应⼤于 10

s 。

6 材料

6.1 ⼀般规定

6.1.1 ⽣活饮⽤⽔给⽔系统的涉⽔产品应符合现⾏国家标准 GB/T 17219 的规定。

6.1.2 给⽔系统的材料应符合国家现⾏标准的相关规定，连接⽅式的⼯作压⼒不得⼤于国家现⾏标准

中公称压⼒或标称压⼒的允许⼯作压⼒。

6.1.3 管路系统应耐腐蚀便于安装，可采⽤不锈钢、铜、塑料、⾦属复合及防腐处理后的钢管。

6.1.4 电器设备应符合国家电器设备现⾏标准规范。

6.2 ⽔路部件

商业与民⽤建筑内供⽔系统主要包括：机械⽔暖设备、组件、材料，⽤来加温、净化、输送、安全

防护后供⼈摄取⽣活饮⽤⽔。

6.3 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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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换热站主要分为两类，具体见表 4。

表 4 换热站类别

名称 类别 适⽤ 备注

⽆菌活水换热站

两⽤型 具备采暖与⽣活热⽔两⽤的换热站

卫浴型

仅⽤于⽣活热⽔的换热站，且⾃带热源侧动⼒

仅⽤于⽣活热⽔的换热站，由外部提供热源侧动⼒

6.3.2 安装可以根据建筑情况选择嵌⼊式或壁挂式。

6.3.3 安装位置可选择在设备间或近末端位置。

6.3.3.1 安装在设备间功能为多能源混合。

6.3.3.2 安装末端为降低管路中滞⽔体积、减少⾦属与⾮⾦属的单位过⽔⾯积析出及精准控温避免微

⽣物因温度滋⽣。

6.3.4 整机性能要求

换热站整机的主要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关键指标应符合表5所述。

表 5 换热站整机的主要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及关键指标

序号 检验项⽬ 检验⽅法与关键指标 检验判定

1 密封性

打开换热站正⾯⾯板，确认⽔路系统处于畅通状态下，如

换热站设有安全阀，则把安全阀堵上或接口用堵头闭塞

后，把换热站热源侧⽔压调整⾄0.45 MPa,把生活水使用

侧水压调整至0.6 MPa，并保压10 min，观察⽔路系统各

部件连接处与部件本体、系统压力的变化。

其结果应符合7.5.1的

规定要求

2 最⼤⼯作压⼒ 换热站上电，调整系统⽔压⾄7.5.2规定的压⼒值,并保压

10 min后，开启工作模式，观察水路系统工作状态。

其结果应符合7.5.2的规

定要求

3 最⼩⼯作压⼒ 换热站上电，调整系统⽔压⾄7.5.3规定的压⼒值,并保压

10 min后，开启工作模式，观察水路系统工作状态。

其结果应符合7.5.3的规

定要求

4 最⼤⼯作压差

换热站上电，确认热源侧调节阀处于关闭状态，调整热源

侧进⽔与热源侧回⽔压差⾄7.5.4规定的压差值，换热站开

启工作模式，使调节阀进入工作状态，观察热源侧调节

阀及水路系统⼯作状态。

如换热站热源侧进回水之间设有旁通阀，当旁通阀开启

值在7.5.4规定范围内，观察热源侧调节阀与水路系统

工作状态。

其结果应符合7.5.4的规

定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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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温范围

换热站上电，确认⽔路系统压⼒在7.5.2和7.5.3规定的压⼒
范围内，卫浴型换热站，开启卫浴模式，测试⽣活热⽔可调

温度范围；

如换热站为两用型，在⽣活热⽔可调范围测试后，开启采暖

模式，测试采暖可调温度范围。

其结果应符合7.5.5的规

定要求

6 热⽔出⽔量

换热站上电，确认⽔路系统压⼒在7.5.2和7.5.3规定的压⼒

范围内，开启卫浴模式，当⽣活⽔进⽔、⽣活⽔出⽔和热源

侧进⽔等符合7.5.6规定的设定值或额定值，测试⽣活热⽔

的出⽔量⼤⼩。

其结果应符合7.5.6的规

定要求

7 板换换热功率

在热⽔出⽔量测试过程中，记录热源侧进⽔与回⽔温度，

记录使⽤侧进⽔与出⽔温度，并参照热量计算公式：

Q=K*F*△tm，其中

Q:换热量（W）

K：换热系数 W/m
2
*C （选5000-6000 W/m

2
*C）

F:传热面积（m
2
），即板换换热面积

△tm：对数平均温差（℃）

△tm = （T1-t2）+（T2-t1）/2

T1：热源侧进⽔温度（℃）

T2：热源侧回⽔温度（℃）

t1：使⽤侧进⽔温度（℃）

t2：使⽤侧出⽔温度（℃）

计算出换热站板换换热功率。

其结果应符合7.5.7的

规定要求

8
⽣活热⽔出水

时间

换热站上电，使换热站处于卫浴工作状态，并确认换热站

热源侧温度不低于7.5.6规定的最低热源侧进水温度后，

关闭⽣活⽔出⽔15 S，然后再次打开⽣活⽔出⽔，测试从

⽣活⽔出⽔开启完毕（确定出水量）起，⾄⽣活⽔出⽔温

度达到设定温度所需的时间。

其结果应符合7.5.8的

规定要求

9
⽣活热⽔稳定

性

换热站上电，使换热站处于卫浴工作状态，并确认换热站

热源侧温度不低于7.5.6规定的最低热源侧进水温度后，

对生活水出水流量在7.5.9规定流量范围内进行调节，测

试从⽣活⽔出水流量变化结束起，⾄⽣活⽔出⽔温度再次

达到设定温度所需的时间。

其结果应符合7.5.9的

规定要求

10 微⽣物指标
换热站使⽤侧的⽣活热⽔⽔质检验⽅法按照GB/T 5750

（所有部分）执⾏。

其结果应符合7.5.10的

规定要求

7 安装

7.1 ⼀般要求

7.1.1 安装位置与布局设计

7.1.1.1 换热站应安装在所使⽤的热源和使⽤侧之间的某个位置（安装在室外，应安装防冻设施），

建筑空间应⾜够的管道布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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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换热站应有具备适合维修与保养的空间。

7.1.1.3 换热站箱体内应设计⾜够的、便于维护、检修时的拆卸空间。

7.1.1.4 换热站内各种部件和阀门的布置应便于操作和检修；在系统中应设有排⽓排⽔装置。

7.1.1.5 设计时，应将阀门和需要连接热源（包括热⼒管⽹供热）的其他设施（包括监控系统的监控

终端）定位合适的位置，以便安全运⾏和维护。

7.1.1.6 换热站前后应设有截⽌阀，以便维护与维修。

7.2 设备及管道耐温要求

7.2.1 换热站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温能⼒不应低于设计压⼒条件下供热管⽹设计供⽔温度。

7.2.2 换热站内的⽣活热⽔供应侧的部件、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温不应低于 80 ℃。

7.3 设备及管道耐压

7.3.1 换热站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压能⼒不应低于设计温度条件下热⽹设计压⼒。

7.3.2 换热站供暖系统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压能⼒不应低于循环⽔泵出水最⾼设计压⼒加系统

低于循⽔泵出水的⾼度差所产⽣的压差的总和，应满⾜系统密封性要求。

7.3.3 ⽣活热⽔供应系统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压不应低于⽤户侧的⽣活热⽔系统设置压⼒的

1.15 倍， 满⾜系统密封性要求。

7.4 ⽅案及材料设备检查

7.4.1 换热站内应⼲净整洁，进、出通道畅通。

7.4.2 必要时，换热站的隔声减震措施应符合 GB/T 50087 的相关规定。

7.4.3 应对换热站采取必要的采光、通风、防潮、防洪、防⽕消防设施。

7.4.4 换热站内的布局的应保持规范、简洁、⼲净、有序的环境。

7.5 ⼯作要求

7.5.1 密封性：换热站应能承受密封性试验，各部件连接处与部件本体均⽆⾁眼可见⽔珠、变形和渗

漏等现象；在试验压力下，热源侧和使用侧保持压力不降，如电子设备显压，则压力波动不大于设备精

度偏差。

7.5.2 最⼤⼯作压⼒

7.5.2.1 ⼀次系统：换热站在表 6⼀次系统⼯作压⼒时，⽔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无异⾳、渗

漏等现象。

7.5.2.2 ⼆次系统：换热站在表 6⼆次系统⼯作压⼒时，水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无异音、渗

漏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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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系统⼯作压⼒

类别 ⼯作压⼒（⽆安全阀） ⼯作压⼒（有安全阀）

⼀次系统 0.30 MPa 0.28 MPa

⼆次系统

热源侧 使⽤侧

0.30 MPa 0.40 MPa

注：换热站⽣活⽔使用侧的进水⼯作压⼒应不小于0.2 MPa，且当⼤于0.6 MPa，应设置减压阀。

7.5.3 最⼩⼯作压⼒：换热站在 0.1 MPa 时，⽔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无异音、渗漏等现象。

7.5.4 最⼤⼯作压差：换热站在热源侧进回水之间不设旁通阀，当热源侧进⽔与热源侧回⽔的压差为

0.09 MPa 时，热源侧调节阀与⽔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当换热站热源侧设有旁通阀，则旁通阀

开启值应不大于 0.09 MPa，旁通开启前、开启后，热源侧调节阀与水路系统均应能正常、可靠工作。

7.5.5 调温范围

7.5.5.1 两⽤型

7.5.5.1.1 换热站在采暖模式下，应能满⾜地暖模式 25-60 ℃调温范围；暖⽓⽚模式 30-80 ℃调温范

围。

7.5.5.1.2 换热站在⽣活热⽔模式下，应能满⾜⽣活热⽔30-60 ℃调温范围。

7.5.5.2 卫浴型

调温范围：换热站在⽣活热⽔模式下，应能满⾜⽣活热⽔30-60 ℃调温范围。

7.5.6 热⽔出⽔量

换热站在额定⼯况下，推荐⽣活热⽔出⽔量不⼩于表 7 规定值。

表 7 热⽔出⽔量测试数据表

生活水进水 生活水出水 生活水温差
热源侧进水

（Min）

换热功率

（额定）

热水出水量

（额定）
备注

10 ℃ 45 ℃ 35 ℃ 62.5 ℃ 55 KW 20 L/min

10 ℃ 45 ℃ 35 ℃ 68.0 ℃ 70 KW 30 L/min

10 ℃ 45 ℃ 35 ℃ 66.5 ℃ 125 KW 40 L/min

备 注

1、 生活水进水允许按±5 ℃进行测试，且当生活水进水温度非标况10 ℃时，生活水出水温度、热

源侧进水温度等应相应调整。

2、 应确保热源侧动力，如换热站的热源侧进水口至热源出水口距离大于3 m或热源侧流量小于1500

L/h，则测试时应添加热源侧外置泵。

7.5.7 板换换热功率

换热站板换应根据热⽔出⽔量需求进⾏匹配，其板换换热功率应不小于表 7 的规定值，且换热功率

测试偏差应在±10％范围内。

7.5.8 换热站生活水出水应能在 10-15 S 内，达到出⽔温度 45 ℃。其中生活水进出⽔温差应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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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测试中的生活水最大出⽔量，应不⼩于表 7内额定热水出⽔量的 70％；热⽔出⽔控温精度应不

超过±1 ℃。

7.5.9 换热站在出水流量调节结束后，应能在 10-15 S 内，再次达到出⽔温度 45 ℃，完成热⽔出⽔

温度调节。其中生活水进出⽔温差应不⼩于 25 ℃；测试中的生活水最大出⽔量，应不⼩于表 7 内额定

热水出⽔量的 70％；热⽔出⽔控温精度应不超过±1 ℃。

7.5.10 换热站的微⽣物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8 试运⾏、调试及竣⼯验收

8.1 试运⾏与调试

8.1.1 ⽆菌活⽔供⽔系统未经调试严禁使⽤。

8.1.2 ⽆菌活⽔供⽔系统的试运⾏调试，应在施⼯完毕且养护期满后，且具备正常供⽔和供电的条件

下，由施⼯单位在建设单位配合下进⾏。

8.1.3 实用性调试、安全性调试及卫生性调试应符合 GB 50242 的要求：

a）实⽤性调试：安装冲洗后，测试配水点流量应满足末端节流设备的预设流量，热水应在预设时

间内送达，确保任何一个末端的流量稳定；

b）安全性调试：配水点温度不超过安全温度限值，安全阀设备正常工作、水锤设备正常工作，恒

温混水装置工作正常；

c）卫⽣性调试：确保输送至配水点的管路中的水温，冷水不宜高于 25 ℃，热水不宜低于 45 ℃。

8.2 竣⼯验收

8.2.1 竣⼯验收应在供⽔系统性能检测合格后进⾏。

8.2.1.1 系统竣⼯验收时，应提供下列⽂件:

a）施⼯图、竣⼯图和设计变更⽂件；

b）主要设备和管材、配件等主要材料的出⼚合格证及检验报告；

c）系统性能检测报告；

d）中间验收记录， 冲洗和试压记录；

e）⼯程质量检验评定记录；

f）系统试运⾏和调试记录；

g）材料和产品的现场复验报告；

h）⼯程使⽤维护说明书。

9 运⾏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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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活⽔换热站及运⾏系统应在规定的⼯作压⼒、温度下可靠运⾏，并不定期⾃我检查，在发现问

题后及时处理，避免造成危害和财产损失。主要检查点包括：

a）换热站及运行系统有无漏气，漏水，漏油点；

b）换热站及运行系统压力有无较大波动，有无持续性下降或上升；

c）换热站工作时，有无异常噪音；

d）系统相关电源电气连接有无安全隐患，有无异常声音或异常气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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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

A.1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参考图如图 A.1 所示。

图 A.1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参考图

A.2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应用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应用参考图如图 A.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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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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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　涉⽔部件应符合GB/T 17219的要求。

	5.2　环境要求 
	5.2.1　住宅⽣活⽤对定额及⼩时变化系数，可根据住宅类别，建筑标准、卫⽣器具设置标准等应按照表3确定，其用水额
	5.2.2　⽣活热⽔的原⽔⽔质应符合现⾏国家标准GB 5749的规定。
	5.2.3　建筑物内涉⽔部件析出
	避免⾦属涉⽔部件接触析出有害物质，尽量降低涉⽔部件与⽔体的接触⾯积。

	5.2.4　重⾦属析出量加权平均数计算
	对产品涉⽔重⾦属含量的权平均数的计算，可以根据制造商提供的相关信息进⾏，其重金属析出量应符合NSF 

	5.2.5　避免⾮⾦属部件析出有害物质，⾮⾦属析出参考BS 6920相关规范。

	5.3　设计要求
	5.3.1　满⾜额定⽤⽔情况下，管路的涉⽔部件总⾯积尽量减少，尽量减少建筑内滞留⽔的体积。
	5.3.2　确保72 h能够完成全管道⽔体进⾏交换。 
	5.3.3　流量系数应符合GB 50015的要求。
	5.3.4　系统不设灭菌消毒设施时，建筑的⽔加热设备出⽔温度应不低于60 ℃，其他建筑⽔加热设备出⽔温度应不低于
	5.3.5　建议使⽤换热站⽅式管理热⽔系统。
	5.3.6　普通住宅、⽆集中沐浴设施的办公楼及⽤⽔点分散、⽇⽤⽔量（按60 ℃计）⼩于5 m
	5.3.7　热⽔配⽔点保证出⽔温度不低于45 ℃的时间，居住建筑不应⼤于15 s，公共建筑不应⼤于10 s 。


	6　材料
	6.1　⼀般规定
	6.1.1　⽣活饮⽤⽔给⽔系统的涉⽔产品应符合现⾏国家标准GB/T 17219 的规定。
	6.1.2　给⽔系统的材料应符合国家现⾏标准的相关规定，连接⽅式的⼯作压⼒不得⼤于国家现⾏标准中公称压⼒或标称压
	6.1.3　管路系统应耐腐蚀便于安装，可采⽤不锈钢、铜、塑料、⾦属复合及防腐处理后的钢管。
	6.1.4　电器设备应符合国家电器设备现⾏标准规范。

	6.2　⽔路部件
	商业与民⽤建筑内供⽔系统主要包括：机械⽔暖设备、组件、材料，⽤来加温、净化、输送、安全防护后供⼈摄取

	6.3　整机
	6.3.1　换热站主要分为两类，具体见表4。
	6.3.2　安装可以根据建筑情况选择嵌⼊式或壁挂式。
	6.3.3　安装位置可选择在设备间或近末端位置。
	6.3.3.1　安装在设备间功能为多能源混合。 
	6.3.3.2　安装末端为降低管路中滞⽔体积、减少⾦属与⾮⾦属的单位过⽔⾯积析出及精准控温避免微⽣物因温度滋⽣。

	6.3.4　整机性能要求


	7　安装
	7.1　⼀般要求
	7.1.1　安装位置与布局设计
	7.1.1.1　换热站应安装在所使⽤的热源和使⽤侧之间的某个位置（安装在室外，应安装防冻设施），建筑空间应⾜够的管道
	7.1.1.2　换热站应有具备适合维修与保养的空间。
	7.1.1.3　换热站箱体内应设计⾜够的、便于维护、检修时的拆卸空间。
	7.1.1.4　换热站内各种部件和阀门的布置应便于操作和检修；在系统中应设有排⽓排⽔装置。
	7.1.1.5　设计时，应将阀门和需要连接热源（包括热⼒管⽹供热）的其他设施（包括监控系统的监控终端）定位合适的位置
	7.1.1.6　换热站前后应设有截⽌阀，以便维护与维修。


	7.2　设备及管道耐温要求
	7.2.1　换热站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温能⼒不应低于设计压⼒条件下供热管⽹设计供⽔温度。 
	7.2.2　换热站内的⽣活热⽔供应侧的部件、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温不应低于80 ℃。

	7.3　设备及管道耐压
	7.3.1　换热站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压能⼒不应低于设计温度条件下热⽹设计压⼒。 
	7.3.2　换热站供暖系统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压能⼒不应低于循环⽔泵出水最⾼设计压⼒加系统低于循⽔泵出水的⾼
	7.3.3　⽣活热⽔供应系统设备、管道及管路附件的耐压不应低于⽤户侧的⽣活热⽔系统设置压⼒的1.15倍， 满⾜系

	7.4　⽅案及材料设备检查
	7.4.1　换热站内应⼲净整洁，进、出通道畅通。 
	7.4.2　必要时，换热站的隔声减震措施应符合GB/T 50087的相关规定。 
	7.4.3　应对换热站采取必要的采光、通风、防潮、防洪、防⽕消防设施。 
	7.4.4　换热站内的布局的应保持规范、简洁、⼲净、有序的环境。

	7.5　⼯作要求
	7.5.1　密封性：换热站应能承受密封性试验，各部件连接处与部件本体均⽆⾁眼可见⽔珠、变形和渗漏等现象；在试验压
	7.5.2　最⼤⼯作压⼒
	7.5.2.1　⼀次系统：换热站在表6⼀次系统⼯作压⼒时，⽔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无异⾳、渗漏等现象。 
	7.5.2.2　⼆次系统：换热站在表6⼆次系统⼯作压⼒时，水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无异音、渗漏等现象。

	7.5.3　最⼩⼯作压⼒：换热站在0.1 MPa时，⽔路系统应能正常、可靠⼯作，无异音、渗漏等现象。
	7.5.4　最⼤⼯作压差：换热站在热源侧进回水之间不设旁通阀，当热源侧进⽔与热源侧回⽔的压差为0.09 MPa时
	7.5.5　调温范围
	7.5.5.1　两⽤型
	7.5.5.1.1　换热站在采暖模式下，应能满⾜地暖模式25-60 ℃调温范围；暖⽓⽚模式30-80 ℃调温范围。 
	7.5.5.1.2　换热站在⽣活热⽔模式下，应能满⾜⽣活热⽔30-60 ℃调温范围。

	7.5.5.2　卫浴型
	调温范围：换热站在⽣活热⽔模式下，应能满⾜⽣活热⽔30-60 ℃调温范围。


	7.5.6　热⽔出⽔量
	换热站在额定⼯况下，推荐⽣活热⽔出⽔量不⼩于表7规定值。
	7.5.7　板换换热功率
	换热站板换应根据热⽔出⽔量需求进⾏匹配，其板换换热功率应不小于表7的规定值，且换热功率测试偏差应在±
	7.5.8　换热站生活水出水应能在10-15 S内，达到出⽔温度45 ℃。其中生活水进出⽔温差应不⼩于25 ℃；
	7.5.9　换热站在出水流量调节结束后，应能在10-15 S内，再次达到出⽔温度45 ℃，完成热⽔出⽔温度调节。
	7.5.10　换热站的微⽣物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8　试运⾏、调试及竣⼯验收
	8.1　试运⾏与调试
	8.1.1　⽆菌活⽔供⽔系统未经调试严禁使⽤。
	8.1.2　⽆菌活⽔供⽔系统的试运⾏调试，应在施⼯完毕且养护期满后，且具备正常供⽔和供电的条件下，由施⼯单位在建
	8.1.3　实用性调试、安全性调试及卫生性调试应符合GB 50242的要求：
	a）实⽤性调试：安装冲洗后，测试配水点流量应满足末端节流设备的预设流量，热水应在预设时间内送达，确保
	b）安全性调试：配水点温度不超过安全温度限值，安全阀设备正常工作、水锤设备正常工作，恒温混水装置工作
	c）卫⽣性调试：确保输送至配水点的管路中的水温，冷水不宜高于25 ℃，热水不宜低于45 ℃。

	8.2　竣⼯验收
	8.2.1　竣⼯验收应在供⽔系统性能检测合格后进⾏。  
	8.2.1.1　系统竣⼯验收时，应提供下列⽂件:



	9　运⾏与维护
	⽆菌活⽔换热站及运⾏系统应在规定的⼯作压⼒、温度下可靠运⾏，并不定期⾃我检查，在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
	a）换热站及运行系统有无漏气，漏水，漏油点；
	b）换热站及运行系统压力有无较大波动，有无持续性下降或上升；
	c）换热站工作时，有无异常噪音；
	d）系统相关电源电气连接有无安全隐患，有无异常声音或异常气味等。
	附录A（规范性）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
	A.1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构造参考图如图A.1所示。
	A.2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应用
	无菌活水换热站系统应用参考图如图A.2所示。


